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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的自主权  （antonymous rights in sexual activities） 

    这个概念是指：在法律不禁止的范围内，个人具有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和决定自己在性方面的一切事务的
权利。他人不得侵害或者破坏个人的这种权利。 

    性的自主权存在于性关系、性行为和性表现这三大方面之中。 

    性的自主权首先是指个人的自主选择权。在性关系方面，个人有权按照自己的独立意愿，不受他人干涉地建
立、维持或者终止某个性关系，或者拒绝建立、维持或者终止某个性关系。在中国，这方面的个人自主权主要反
映在各种关于婚姻的法律和法规当中。例如《刑法》中规定了破坏他人婚姻家庭罪、强迫他人卖淫罪、拐卖妇女
罪等等。《婚姻法》则规定结婚和离婚都必须是自主和自愿的等法律原则，而且禁止他人干涉婚姻当事人的这种
自主与自愿。 

    在性行为和性表现这两方面，性的自主权表现为任何其他人都不得干涉、侵害或者破坏当事人自己按照自己
的意愿所做出的任何选择，既包括从事某些性行为和进行某些性表现，也包括拒绝从事或者进行某些性行为和性
表现。否则就构成对于当事人的侵权行为，应该受到法律和社会的禁止与制裁。在中国的各种法律和法规当中，
有相当多的条款都在保护这些性的自主权。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，由于社会对于性的自主权的社会意义的认识还
不够充分，所以这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改进余地。 

    性的自主权还包括：在法律不禁止的范围内，个人拥有按照自己的独立意愿，在性的方面做出自己所选择的
发展的权利。这种权利同样不受他人的干涉与破坏。 

    性的自主权是由女性主义提出和提倡的。她们认为，他人对于个人的性的自主权的干涉与破坏，首先地和主
要地是针对女性的，女性所受到的侵害与损害也最多和最大。因此女性必须反对任何对个人的性的自主权的侵
犯，才能最终实现男女平等的理想。（潘绥铭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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